
典型事故十四 

湖北黄冈浠水蓝天联合气体有限公司“10•13”窒息事故 

 

2015 年 10月 13 日下午，位于湖北省浠水县经济开发区的湖北浠水蓝天联

合气体有限公司先后发生 2起事故，死亡 3 人。其中一起为窒息事故，死亡 2

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万元；一起为意外溺水事故，死亡 1人。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湖北浠水蓝天联合气体有限公司位于浠水经济开发区，是一家民营企业。

2010年 7月 16日经县工商局登记注册， 2013 年 4月 24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4月 23日。公司主要业务是生产、储存、销售、运输多

功能气体。公司主要产品有 99.999%高纯液氧、99.999%高纯液氮、99.999%高

纯液氩、食品添加剂氮气、医用液氧、工业液氧等。公司有一套氧 4500立方/

小时、氮 3900立方/小时、氩 160立方/小时、高纯氧 100立方/小时的全液态

空分设备，采取深度冷冻法生产，正常生产时，排放氮气 9500立方/小时，其

中 2500 立方通过空冷塔顶部进行排放，7000 立方通过消音器排放，排放模式

为连续排放 4小时后，间断 30分钟继续排放。排放的氮气成分中氮气含量为

95%，氧气含量 5%。 

该公司氮气排放原设计为直接经消音器对空排放，离排放口约 15米处有一

个液氧储罐，其底部有深约 4米，直径约 13 米的圆形基础槽，槽内由于自然降

雨流入的积水及地下渗水，形成了一个水深约为 2.1米的水坑。2011 年 12月

11日，该公司进行试生产，由于生产过程中设备产生的噪声过大，周边居民为

此多次到县委、县政府上访，要求解决噪声的问题。为此，2012年 6月该公司

当时项目建设负责人，在未向公司主要负责人报告，且未履行安全生产相关规

定的情况下，自行设计消音系统改造，在氮气排放口前挖了一条暗沟，将氮气

排放管道与液氧储罐基础槽对接，氮气通过暗沟排放至液氧储罐基础槽，消除

一定压力后重新回放到消音器排空，以此达到吸声及消音效果。项目改造完工

后，企业用水泥板密封了液氧储罐基础槽入口，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但未设

置警戒线，也未按规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和申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015 年 10月 19 日，建设负责人因原消音改造工程无图纸、无资料，于是

找到荆州市沙隆达设计院，称原设计图纸丢失，请求该院重新出具图纸资料，

沙隆达设计院未到现场核实情况，指派该院工作人员制作消音改造工程图纸和

设计说明，标明图纸制作日期为 2012年 6月。 

二、事故简要经过 

10月 13日上午，湖北浠水蓝天气体联合有限公司安排两项工作，均由该公司

设备部长负责。一项是地面钻孔，用以加固储罐前面的防撞栏。公司临时聘请

民工甲前来进行地面钻孔作业；另一项是液氧充装间主体工程完工后的清扫保

洁。液氧充装间施工承包人安排民工乙负责清扫。当日上午，民工乙负责的液

氧充装间清扫保洁工作接近尾声，民工甲负责的钻孔作业也正常进行，降温及

防止作业产生火花所需用水由设备部长下属用水壶从生产办公楼一楼厕所提到

作业现场。中午 12 点，民工甲、乙离开厂区。当天下午 1点左右，2人重新进

厂作业，设备部长则到办公室处理其他事情，未到施工作业现场。下午 2点半

左右，设备部长发现两名施工人员不在作业区域，于是安排其下属在办公室做

表格记录，自己前去寻找。下午 4点左右，公司员工在厂区内巡查时发现液氧

储罐基础槽入口处的水泥盖板被抬开，随即上前察看，发现民工甲、乙二人倒

在液氧储罐基础槽入口处。于是他大声呼喊，并电话通知厂长、安全科长，3

人根据公司培训及应急救援演练情况，将民工甲、乙从水坑中救出并立即做心

肺复苏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公司员工对民工乙做人工

呼吸时发现乙口中有一股酒味。抢救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直到医院救护车到

达，医护人员确认 2人已死亡。此时，他们发现设备部长不在现场，于是电话

联系，但电话打不通。厂长等人迅速找来手电筒和一根五六米长的竹篙，在液

氧储罐基础槽水坑内不断搜寻，发现设备部长在水坑靠里面的位置，救援人员

将其救出后，经医生抢救确认其死亡。



 

液氧储罐底部地坑 

 

事发时现场无目击者，无监控录像，调查专班通过调查取证和法医鉴定情

况分析：10月 13日下午，因钻孔作业需要用水，民工甲带来抽水泵，准备到

储罐基础槽水坑内取水。由于水泥板厚重，民工甲邀约民工乙帮忙，擅自抬开

了密封储罐基础槽水坑入口处的两块水泥盖板，在准备取水时，民工甲、乙不

幸死亡。约一个半小时后，公司设备部长发现两人不见了四处寻找，在找寻过

程中不幸溺水身亡。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外包施工人员违规操作。民工甲为图方便，不在公司指定处取水而是擅自

带来抽水泵，邀约民工乙抬开用于密封储罐水坑入口处的水泥盖板，准备到储

罐底部水坑内取水。此时，该公司正在生产，设备运行排放出大量氮气，通过

暗沟到达液氧储罐基础槽，致使液氧储罐基础槽集聚大量氮气，含量达 95%，

氧气含量只有 5%。二人吸入高浓度氮气，很快晕倒，跌落在基础槽入口处窒

息。 

（二）间接原因 

1.企业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公司改造氮气排放系统，没有聘请有资质的设

计单位设计，而是由项目建设负责人自行设计改造，且改造前未按规定进行安

全风险评估，未申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对外包工程安全管理缺失。公司对外包项目施工人员未进行安全教育培

训，导致民工甲、乙二人安全意识差，缺乏安全防护知识，对作业现场的危险

有害因素认识不足，违规作业。 

3.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不力。公司在危险作业区域液氧储罐基础槽入口处

只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没有设置警戒线。对作业场所未按相关规定进行现场

监督，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施工人员违规作业行为未及时发现和制

止。 

4.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制定的动火作业制度不符合公司岗

位实际，特别是“动火作业许可证”管理制度执行不严，公司员工在重大危险

源区域进行钻孔动火作业时，未办理“动火作业证”。 

四、意见和建议 

（一）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1.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安全操作规程的落实工作，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对生

产设备、安全设施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消除不安全因素。 

2.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确保员工达到岗位操作水平要求。完善应

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进行演练，提高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和防

范事故能力。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做好劳动保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设施配备并落实员工正确

佩戴和使用。 

3.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认真履行新、改、扩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三同时”。 

4.强化外包施工监管，严格办理各类作业票证，项目负责人、监管人以及

各级安管人员要各司其职，确保安全控制措施落实以后进行作业。 

（二）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责任 

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辖区内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加强对新、改、扩建项目的监督检查

与指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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